
高雄市小港區鳳鳴國民小學教科圖書選用及採購注意事項                                          

                         101年 4月 19日 100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 通過 

                         106年 1月 18日 105學年度上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0年 1月 11日高市四維教中字第 1000001795號函 

(二）本校課程評鑑計畫 

二、本校基於學生學習之需要、教學效果之提昇、教學目標之達成，本著公平、 

    公開、公正之原則，辦理教科圖書選用有關事宜。 

三、學校應採用教育部審定合格，具有效期間限內執照之教科書。 

四、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成員同課程發展委員會成員，以教務主任為召集人， 

    成員包括如下： 

  (一)行政教師代表 5人（校長、三處主任、教學組長） 

  (二) 教師代表 10人（各年段與科任代表 3人、各學習領域代表 7人）  

  (三) 家長代表 2人 。 

  (四)得選派學生代表。 

五、本校教師人數少，每位教師擔任二至三個課程領域小組工作；教科書選用 

    採下列方式進行： 

  （一）由各年段課程小組召集人召集小組人員、班級家長會代表 2人選定之。 

  （二）科任教師任教之領域，由領域召集人召集任教該領域之科任教師、班 

      級家長會代表 2人選定之。 

  (三)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蒐集有關人員所薦送之教科圖書審查表及有關資 

      料，召開會議共同研商決定版本。 

  (四)教科圖書選用過程應作成紀錄陳送校長核閱，並公佈研商結果。 

六、曾參與教科圖書編審或試用人員，不得擔任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成員，但 

    教育部所聘之教科圖書審查委員不在此限。曾參與教科圖書編審或試用人 

    員，不得擔任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成員。 

七、本校所定之教科圖書評審表應明列內容屬性、教學屬性、物理屬性、發行 

    屬性等評審項目。 

 



 

八、本校每一領域於同一學習階段或年段內以採用同一版本之教科圖書，並最 

    少使用一個年段或一學習領域階段為原則。若用未滿一個年段或一學習領 

    域階段，而有意更換教科圖書者，須至少使用一年後明列無法繼續使用之 

    理由，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人，就年級提出之理由，更換之版本，邀集下 

    列人員共同研商決定: 

    1.教學組長。 

    2.該學習領域課程小組人員。 

      3.家長會代表 2人。 

    並明列無法繼續使用之理由列入紀錄備查。 

九、同一學年內以辦理一次選用作業為原則，並應於每年六月底前辦理完成。

惟所選用版本於第二學期未獲審定通過不在此限。 

十、本校辦理教科圖書採購作業，經教科圖書選用委員會通過，得委託他校或

聯合數校辦理。 

十一、教科圖書由家長自備自購為原則，不可強迫學生購買。 

十二、本校辦理教科圖書採購時，應以不收受教具為原則。如經教科圖書選用 

      委員會審議確屬必要者，應列入財物登記管理。 

十三、學校於教科圖書採購時，不得對出版者要求、期約、收受餽贈、收取回 

      扣或其他不當交易，亦不得要求出版業者提供與採購無關之服務。 

十四、為使教科圖書採購符合公平正義之原則並期作業流程完整流暢，學校應 

      依「高雄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教科圖書選用及採購流程圖」辦理。 

十五、學校與出版業者簽訂教科圖書採購合約時 ，應將點字及大字體課本需求 

      納入，並明定所需點字或大字體教材，應比照普通印刷課本，於開學時 

      及時供應視障學生使用，以保障其權益。學校於採購合約中應明定，各    

      審定出版業者應負責提供點字或大字體教科圖書及經費分擔方式，其書 

      價標準以國立編譯館招標印製之價格為準。 

十六、本注意事項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經校長核章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教學組               教務主任              校長   

 



高雄市小港區鳳鳴國小教科書選用評審表 

選用年級:            科目: 

         分          版本別 

                 數 

  項 

目 

康 

軒 

翰 

林 

南 

一 

    

紙

張

10

分 

1.紙張材質是否適合閱讀及書寫        

2.表面是否反光而影響視力 

3.紙張厚薄是否恰當 

印

刷

15

分 

1.印刷、套印是否位置正確        

2.字體大小是否適中 

3.圖片繪 (攝) 製品質是否優良 

4.裝訂是否緊實且具安全性 

篇

幅

10

分 

1.版面設計是否安排恰當        

2.圖文比例是否適宜 

3.教材份量多寡是否適宜 

適

用

性

30

分 

1.教材內容是否與生活相結合        

2.內容難易程度之分配是否適宜 

3.內容是否具客觀性及正確性 

4.文字敘述是否流暢易懂 

連

貫

性

30

分 

1.教學目標是否明確可行        

2.教學流程設計順序是否連貫 

3.課程設計是否具統整性 

4.指引與習作內容是否相輔相成 

價格 

5分 

1.價格是否合宜        

2.退換補書是否方便 

總 分 
       

                                 

評審老師簽名： 

 


